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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		

《加拉太书》中的律法指的是什么律法，乃是基督复临安息

日会 1888 年圣经大会期间发生的教义之争的焦点。 

理解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中心点对我们为何如此重要？《加拉

太书》中的律法能表明我们在圣经的细节中对永约的理解是否正

确。在理解永约中心题旨的同时，还必须从圣经的细节中去理解

它，以使我们真正领会并本着圣经去教导之。保罗的著作尤为如

此。 

根据历史记载，《加拉太书》第三章与理解因信称义直接相

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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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爱伦证实这道信息确实是因信称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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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道信息在教会内部遭到了大多数拒绝它并控制与教会沟通

媒介之领袖的压制。当琼斯被任命为《评论与通讯》的编辑时，

便有机会对 1888 年信息《加拉太书》对律法的理解进行详细阐述

。我们在这里将重述他对《加拉太书》三章十九节的注释，因为

大部分冲突都集中在这节经文上，以及“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

到”这句话将何时应验。  

我鼓励读者仔细研究这篇注释。琼斯长老在上帝圣灵的启示

下，用他特有的锐利逻辑，提出了有助于支持 1888 年信息关键要

点的圣经论据。这篇注释为打破长期以来新教徒关于两约之观点

的枷锁奠定了基础，因为这一观点破坏了在遵守上帝全部诫命中

表现出来的因信称义的力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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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	

《评论与通讯》，1900 年 2 月 6 日 

我们注意到，“serves”（功用）一词是后添上去的。这个词

没有增加任何意义。这个问题同样强烈，也同样显而易见。“律

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”，另一种译法是：“为什么有律法？”

（译者注：加添的这个词对中文译文没有任何影响。） 

这是“相信的法利赛人”（译者注：请参阅徒 15:5，此译文

为英文直译）与保罗所宣扬的所有福音之间已有的争论。因为保

罗所宣扬的福音是因信称义，而非因行律法而称义。因此，无论

在何处提出因信称义，那些对除了行律法以外的义没有任何概念

的法利赛人便提出这个疑问：“这样看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

呢？”“律法有什么功用呢？”在他们看来，这个令人反感的问

题足以驳斥一切因信称义，而非因行律法称义的说法。 

事实上，今日的法利赛人也以同样傲慢、独断专行的方式，

来得出同样的论点。当上帝的律法原原本本地传给全地时，那些

自称为福音执事的人必立即兴起，心中充满反对意见，并反对上

帝律法对他们的每项要求，因为律法不能使人称义。他们将把圣

经中诸如此类的表述一一挑出来，并加以查考：ubjé�êë

7Lì�r�b>/0de{äE �æ|íèLuîm·Xï/0d

e7L:ðñòóËôõ²{äE öæ¢è等，然后大声疾呼:“这

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”，“律法有什么功用？有什么

好处呢？它不能使任何人称义。” 

这里所描述的场景对成千上万的《评论与通讯》读者来说是

非常熟悉的，对于那些宣扬第三位天使信息——呼召所有人都

“遵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”——之福音的人更是如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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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值得注意的是：在古时，外邦人从未提出过此种异议，

唯有相信的法利赛人提出过；从未有一个知道自己的行为不能使

自己称义并因此而渴望称义的罪人提出过此种异议，惟有那些自

称认识上帝并知道称义、但只知道因行律法称义的人才提出过。

现今也是如此。 

因此，“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”这个疑问乃是

现代真理，并永远是现代真理。对于一个认为完全靠行为称义的

人来说，以反对的态度提出这种问题，就足以驳斥上帝律法的一

切要求；任何一个只有靠行为称义之概念的人都无法给出更有力

的证据，而只能提出这种令人反感的质疑来反对上帝的律法，说：

“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”“律法有什么功用呢？”

因为此种反对证明：在他看来，律法若不能使罪人称义，则任何

一种律法也就没有任何功用了。 

然而，凡知道真正的称义——因信称义——的人都很清楚，

也完全能看明除了靠律法称义的观念以外，律法还可以有许多用

途。因此，若予以严肃地查考，这个问题还是有一席之地的。 

“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”答案是： 

1. “律法本是叫人知罪”(罗 3:20): “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

恶极了”(罗 7:13)，为了让人知道罪恶的严重性，并能体会到上帝

赐下儿子的伟大救恩。 

即便如此，有另一处经文如此说到：u/0¥:÷ø7Lù

úû¼üýþ:Ä^ÿa¼üLòó�»¼ü²%�!Ä"#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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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当罪人因律法知道自己罪大恶极，并在主耶稣里面得到了

极大的救恩，救他脱离一切的罪，义完全在他身上掌权，抵挡了

所有罪的权势之时，他就会找到律法的第二大功用，即见证上帝

的义，就是他在律法以外而得的义。因此，经上记着说：u+!

,L!Ô7e^/0-÷.9¼ZÊ±L�/01/0jØ��

:!Ô7eLbc%&_`Enr1Tc7�L2ì�34{5N

çæ�|Ú£��*%£

到目前为止，这就是“这样看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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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德律法和仪文律法	

《评论与通讯》，1900 年 2 月 13 日 

“这样看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”(加 3:19)。 

虽然对于作为一切律法之首的法利赛人来说，这无疑是此疑

问的主要内容，但“相信的法利赛人”所提出的这个疑问不仅限

于上帝的律法。从一开始研究《加拉太书》时，我们就已发现这

里不仅包括道德律法，还包括仪文律法，即上帝所赐的全部律法。

这是因为法利赛人所做的就是服侍律法，因为他们唯一称义的概

念就是靠律法称义，他们唯一救恩的概念也是靠律法得救。 

因此，对于“相信的法利赛人”来说，这个问题要延伸至为

什么要有利未人的律法？为什么要有献祭制度？为何要有割礼？

如果不能靠着这些律法得救，那么它们还有何功用呢？实际上，

这是他们对律法的唯一概念。 

他们渴望能从利未人的祭司职任中得以完全，希望从割礼中，

从上帝所赐的这一切中得以完全。他们认为这些的唯一用途就是

通过行这些事而得以称义并得救。但这是完全错误的，是对上帝

赐下这一切之真实意图的曲解。我们不是要靠其中的任何一个，

也不是靠所有这一切来称义，不是靠律法称义。称义永远都是靠

信心。献祭制度、利未律法中的一切服侍与仪式，只是上帝赐下

要我们用以表达信心的媒介；祭牲是用来表达信心的方式，表明

他们相信上帝作出的伟大牺牲。 

今天，成千上万反对福音真理的法利赛人也出于同样的理由

提出了同样的质疑。单因这缘故，“这样看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

的呢？”这个问题，是现今人们所关心的问题，并且在因信称义

这个福音真理所到之处，也将一直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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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“这样看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”这在现今也是

一直备受关注的问题，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。当我们探

求在耶稣里的真理时，这一直是一个真实而恰当的问题。因为对

于凡希望受上帝教导的人来说，在以色列时代的整个神圣制度中，

有宝贵的真理，丰富的教导与荣耀的亮光。这一切皆是为了古时

的以色列人，但由于属肉体的思想及其自以为义，他们错过了这

些。因为以色列人错过了，所以现今被以色列人的失败所绊倒的

成千上万的信徒，也忽视甚至拒绝了以色列人错失的给过去与现

今所有人的巨大财富。因为对于末世的人，经上有话说：uîm

6yÛl7�897/0L�:l^:;<j-=>?�4@A

R7/BóD{äC ¢æ¢è。并且“接受真理，全部真理，只接受

真理的基督徒，必正视圣经历史。尽管犹太制度被轻蔑地鄙视为

‘黑暗时代’，但犹太制度的历史从始至终必发出亮光，并在对

其进行研究时，发出更多的亮光来。” 

这样看来，利未人的祭司制度、祭牲、献祭、燔祭、赎罪祭、

圣所及其服务，是为什么有的呢？这些只是上帝指定用来表达他

们已有之信心的方式，而这信已给他们带来了不因行律法而有的

上帝的义。 

利未人的祭司制度是对更伟大的祭司制度——上帝儿子的祭

司制度，在u%1DUl¤�ððî:V¦E_FG7HI(J

jKL{äM ||�æ|N¢è中所宣告的——表达信心的媒介。地上圣

所与祭司的服务只是用来表达对天上圣所与天上祭司服务信心的

媒介。因为在那个制度中，uArXO7L�:lm�·s7¨

KLL.9P^v!Q¨RµS7TUL�£^84L�:VWX

aL"YZý·WX:¤4[7L\:�4[7{ä± }æ|Ú�*% 

这整个过程，正如这里所概述的，都在《利未记》给人的指

示中表明出来了。利 4:13-20 说，当人误犯了罪，是隐而未现、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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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看不出来的，“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”——违背

了上帝的律法，“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

祭，牵到会幕前。”会中的长老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，

以此承认会众的罪，把罪归在公牛身上。然后那只公牛要“在耶

和华面前宰了。”受膏的祭司要把u�]7ê^_�XL`ab

cdêËL^%1D¹ºU¦e®fêgILàX`Ýêh^�

XiJ%1D¹ºj7Pk!Ll`4�7êm^�XnoJp

Kj7qÂa%{这样，祭司就“为他们赎罪”，他们的罪也

“必蒙赦免”了。 

这里有上帝的律法，通过律法显明人的罪。然后有祭牲，按

手在其上，认罪，让祭牲成为替代品。然后又宰杀祭牲，为了他

们的缘故献上血，以此完成赎罪，罪得赦免。借着律法认识罪，

借着祭牲的福音，罪得赦免，与上帝和好。 

但u�]1<r7êLs\tuÄ{ä± |�æ¢è，那么为什

么还要有律法、圣所、崇祀和仪式呢？啊！它是uÑ,7r�Y

s{Lu_vw7xyjz%{u+Ñ^_`.9±_L"²{

±|Z7¨KLL9úÂ»¨»�}7WXL\:�~4�Jk

\:��·¸Ã7ý2�\�<r1]�7êL����7êL

þrI��84L�²(J�Ä7Z{ä± �æ�N|�*% 

所有旧约中影儿所指的实体都已在基督里完全满足。在天上

圣殿中，有一个约柜，里面有约，即祂的律法。u/0¥:ù�

0Ä%{借着耶稣基督牺牲的福音和祂祭司的服侍，在天上圣所

献上祂的血，“一切信祂”之人的罪就得蒙赦免，并且有在耶稣

基督里与上帝和好的义。 

基督之前与基督之后的唯一区别就是：基督之前，耶稣还没

有来献上自己，而是要来，所以对祂的降临与献上自己的相信只

能以此种方式来表达；而现在祂已经来了，已经献上自己为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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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经进入祭司的职分，“永远为我们代求”，现在的信要通过饼

和葡萄汁来表达，即实际献上的身体和血。现今在地上献祭、有

祭司职份与祭司的服务乃是在否认基督，否认这已经献上的真祭

物。 

故此，赐给以色列人的道德律法和仪文律法都有明确与合理

的用途。其功用并不包含称义；称义永远也只能是因着信。 

这就是“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”与仪文律法的关系。经过

对这个主题深入细致的研究，我们已完全确信：《加拉太书》、

《罗马书》和《希伯来书》是一致的。《加拉太书》早于《罗马

书》和《希伯来书》。那些“相信的法利赛人”所提出的曾使加

拉太基督徒困惑的疑问，既包括道德律法又包括仪文律法；因此，

这二者都包含在《加拉太书》中，其中涵盖了这整个话题。之后

《罗马书》写成了，就《加拉太书》中涉及道德律法和因信称义

那句话进行了扩展与详细论述；此后《希伯来书》写成了，就

《加拉太书》中涉及仪文律法和因信称义那句话进行了扩展与详

细论述。我们相信，当我们越加仔细研究这个主题时，我们就越

能看到：《加拉太书》中包括了《罗马书》和《希伯来书》。 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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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“添上的律法”的误解	

《评论与通讯》，1900 年 2 月 20 日 

u·s�±L/0:j���7���:júûø!7{5E£

çæ|�*% 

在这里被翻译为“添上的”一词的希腊文与来 12:19 中uÂÝ

Þß·�37Lâ�\Xl�Rm��{的“说话”是同一个词。

与� öæ���u·Ý�:%1D^<!Lñ�ËJ�ËJ��ËL

¨���îm��?7ý�÷2ì�ø47�{中的“添”是同

一个词。 

《希伯来书》和《申命记》中的这个词都直指所赐下的上帝

十诫律法。因此，《加拉太书》中的这段话无疑在暗示这里的律

法指的是同一个律法。并且这一点在这节经文后面的表述——所

提到的律法要借“中保之手”设立——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。

由于u^!Ô1�Ë�Lþ�r�ËÌL�:ðð%&_`{

äÉº �æöè，所以这律法是经基督之手设立的。在提到申 5:22
和来 12:20 中同一场面的申 33:2 说到：u%1Dñ9�Å±Lñ9

��Rm¼ÑLñ� <¡Ê¢£Lñ¤¤8RË±¥Lñ§T

~j¦§?Ê;�7/0%{ 

好的，十条诫命不仅是耶和华亲手写的，还写在了石版上，

这石版是“上帝的工作，字是上帝写的。”耶和华亲手把这两块

石版交给摩西。甚至当摩西打碎这两块石版，又得令再造两块版

时，上帝又亲手在其上写下了律法，与之前在亲手造的版上写的

一样。 

然而，其他的任何律法都并非如此。的确，仪文律法——有

关祭牲、献祭、圣所、全部的利未制度——也是耶和华交给摩西

的，但它不是耶和华亲手交给摩西的。它也并非出自上帝之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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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不是上帝亲手写的，石版也不是祂亲手做的。它是耶和华口述

给摩西，都是由摩西写下来，而非由上帝所写的。 

一些人拿出加 3:19 中的英文单词“添上的”，把它用作严格

意义上的“添上的”，从而推断：这里所教导的无论指的哪种律

法都必定是在其上添上的，并作为它的一部分，因此相信它是添

到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上的。但这种观点纯粹是个错误，因为加

3:15 明确说到：ul�V¦�7¨���©ª:�7SoL«.

9¬²L�ì�tððE®7%{因此，在那个约上加添任何

内容都是不可能的事。加 3:15 译为“加增”的词与加 3:19 中译为

“添”的词不是一个希腊词，也不是近义词。  

从加 3:19 中的这个希腊词本身，及其与来 12:20 和申 5:22 中

律法有关的用法，以及在圣经中的进一步用法来看，很显然：这

里所提到的“添”不一定是指字面意义上的数学加法的意思。

uîmX/�§7¯1§7eL·Ý°9âXEnîm²{5G

íæçç*L这节经文中使用了这个希腊词语。显然，这句话等同于单

纯地“给”，即“这些东西都要给你们了，”或者“你们必得到

这些东西。”这也是可 4:24 中的确切含义，“并且要多给你们”，

即多加给你们。在徒 12:3 中，翻译为：“又去捉拿彼得”。如加

3:19 所翻译的一样，可以译为“又加上彼得。”故此，加 3:19 中

的那个词可以译为：“这样看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律法是

因为过犯而说的，”或“律法是由于过犯而赐下的。”这句话的

一种译本是：“律法是由于过犯而设立的。”另一个版本说：

“律法是引进的”等等。确实，若能理解“添上的”一词有这些

意义，而非局限于数学的加法，即“使身量多加一肘”，则把它

翻译为“是为过犯添上的”还是一种很好的译法。 

这样看来，律法是由于过犯而赐下、说出并添上的。“（律

法）是为过犯添上的”这句话适用于上帝的十诫律法吗？关于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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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太基督徒所讨论的那个律法，就其写下的形式而言，这句话当

然适用。我们不仅能清楚看到这一点，而且在这些“加拉太书研

究”中多次引用的这段话里也明确讲到过。我们在这里重述如下： 

u!±�²ÒÓ²!Ô7/0L�:g6³õ´µ!Ô4¶

nR7Lk:·g4Ì¸LghFi4ÒÓ7/0LRm�\¹

Xº»7¼B²%!±ghFi7®½r¾ÒÓ²-º»jy¿

7oLRm�\QdÀÁÂÃ�ÄÅÆ7ÄËLkì^ÇÈúÉ

Ê)Ë7ÌX²ýRm�ÌñÍaÒÓ!Ô7/0L!Ôk�\

Ì^9Î<ÏÐ/0LÑ`�Ò^ÓÔ!²%!±¦§�>²B

¼Ö×7�ÕLk�\¹X`ÖE7a×¶n89²%{tt

;/ØM/0@LA çí¢ �% 

这与其他有关添上上帝律法的话完全一致：u/0¥:÷ø

7Lùúû¼ü{5N öæ��*%uùÄb¦Ö×»¼Ê:Ù´²{

5N Úæ|ç*%“使罪恶达到顶点”（加 3:19 的法勒译本)。“为要

使过犯显出来”（奥尔福德）。 

下周将进一步跟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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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法原是为过犯而说的	

《评论与通讯》，1900 年 2 月 27 日 

u·s�±L/0:j���7���:júûø!7%{

从上周《加拉太书》研究所给出的证据看到，十分明确的是：写

在石版上的上帝十诫律法和赐给摩西的“附加的”、从其原则延

伸出的律例和典章，都是由于人的过犯而说出、赐下并添上的。

当人在黑暗中越陷越深时，主必用更多的努力追随他们，并用更

多的细节，把他们带进光明中。实际上，他们在过犯与黑暗中越

走越远，上帝却一直在密切关注他们，赐给他们“不美的律例”

（结 20:25）。下面几段话讲述了这整个故事。 

u!Ô7/0^�²Ð�´º�.9¸^²%v<âÐ·/

07ÛÜ%Ý+´4-³õL�:bjRÞß²!Ôàá7�Õ%

^g6âãÐ�´µL!Ôä�Rm?.§7/0%Âx/0\

:�å±7LÅ:%1D�Rm-.7%£

APÖ7æ���:^çèéËê¬7%!Ô^ë�¸Ã2

^Q!ë��²´µL§äj�²ê¬²æ��%^g6ûÄ³

õ´µL!Ô7/02ì"íî7ïð%B¼Ö×7�Õ^�²

³õ´ºñ.¸^LÅ��7òó:ôõd�²8ö÷ø7%^

�²³õ´µL·Ý¼B7�Õ2ì�ðùLþ:ÏÐ²ÖE7

¼B±pú�²³õ7ûø%£

g6ü{!Ô7/0ýþR7®½L·/0kü¸ÿT?n

!Í7�%"d�\s¾Þû!Ô7/0L#<$%¥_¾!%

Âx·/0�:"·g1R�&Ì¸7ýRm:b>eÅï!Ô

7'(L^)*Ë'+,Á7%·g{BÖýþR7®½%¤ñ

g6r¾_ÑÿL.j��Ì-r.ÍË/�§/07®¯L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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\_ghFi��RuÞñl7�LÒÓl7@AL1l7×0J

/BJ01{äë �íæöè%£

!±ghFi7®½Ì2MQR3¯34LRm�\�ÀÁ

ÂÄÅÆ²%£

5/å_ÇÈ67Lþ\ú�&�%µ±�o®E�²r¨

7%�Ý�8-Í{!Ô7/0ýþ9:L+qü-=>�;U

ÄÅÆ7ZL<ß=L-#Ud!Ô/07>0?@²%£

¤jX<RmABCD5ßLEF�G¥9Î<LjHI4

JKLjv<4LML2�NOPBQ7)x-Ð²§7BÖ8

/%§ì�`§7/0RnS:�TÑv<6?ULVFo��

4tÞß7�3��W¯?-Ð%+X<_²·�¾YL§Z\

[¯?\]y^_Ì¸·Ö×%VF��§8ö7~a{Ö×�

^ÓÔ!%§X`uRmr1a<§7'8/BMb?cdLÑ

{§7×0M�76=eõ7Btò%£

!Ôµ±l1§7®¯»EÏãrYLÅ�\fgåRmL

bjRm:B3hij4wk7L4-§\fll¶nRmB¼

Ö×7¼B%§×89V§4@A7{/B1óD�Ê±%U§

4XRm>7Z"²mn7a×Lo�Ìp²§4Ò^ÓÔ!7

B¼/0%·ÝZ�a×1¼B7¶åL�jÁþûq7�ÒÓ

Rm4idrû7³G/%£

�²!±ü9ÒÓ!Ô^g6³õ´µ4¶nRLà9·g

^)*Ë4Ì¸L2"ghFi4ÒÓ7/0LÂ�ì�sº

»7ÌX²%Å�ghFi7®½!±ü9ÒÓÂ-º»jY¿

ÑÌØ4ÿY7oLRm�t\#Ã�ÄÅÆ7ÄË%k\#Ð

uvå_ÇÈ6L»\¹X!Ô^9Î<-Ð§7/0L�{�

Ò^ÓÔ!L2o897/BóDË7mwa×±Ìp�²%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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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9{R^<!M!Ôx^L9§oU7/BóD�²å±

%!±!Ô7®¯.9ÒÓ²BÖ7�Õ%Â�y¹l�89"

mn7a×²tt·�:894�^HËL�zRmUd!Ô-

È{�´�7¥3%¤4n|89zd§¯?{�´�L-È�

zU}÷�7¥37Z�a×L�:BÖ�Õ7~�1�WZ�

7¡YL<Rm\#ûq%£

¤\_-=>���ubjRm\Ò>l7óDLE��l

7/BLrûl7æ��L�W��Rm�F7ÅÆ%lkSR

mÒ>\|7/BL�Ó\t<�Ë¦7Ù�{ä� ��æ�¢è%b

j\s7��L¤äUÞß§7/0Ö!²�vL·ÝÖE7¼

B;UûÄ7�\�Lk\t<R«-^��Ë¸Ë%£

¦§��!Ô^�4\tÏã7¢Ë!�P�ÏÐ7/0L

��!�:�����¨7¬0RLQuv�:$�%{tt

;ÜÙ´�@�rLA �í|N�íö �LkÎ��;/ØM/0@L

AKBIDLA |N¢�%£

献祭制度同样也是由于过犯而赐下、加添的，亚当和亚伯拉

罕起初所献的祭物也是如此，赐给旷野中以色列人的利未制度也

是如此。这一点在以前学习中所引用的这几段话里也有所提及： 

uÂx�³õµ ¹X¡ÆKÈ7s1k¢¬²LjX<³õ

7�²¨¨y5Â£<âãù�\c7:��LÈy¤Þ×7¥

vä:$�%bÞß!Ô7/0L#<_`\'\"ÇÈÅ$L

o�r¹j�²¦�r¼§¨¥v7ÊkLÅxxZ'-Ì2U

!Ô/07©ª%{£tt;ÜÙ´�@�rLA �í| �%££

u!Ô4Rng67ÆKs1kÀR7®½«¬²%cJ

ÄÅÆJ®¯1°±7ZL²³²!Ô4a7~\Å´eµ)

7»¶%-=>¯9ú)�MÄÅÆ´�7±·Lü`qü¸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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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¹ºc»^Rm7¼Ä´Ëý4-%1D^9Î<L`�zÆ

K»¶7Z�ý½¶nRm%^8Xõ�´µL!Ô^¾òS!

7H�ËM89T�L`�zÆK7s1-È^84a4XÀ>

¼Ä7¿xÀ3¾a×R%¿S7/0�:·s?n89LÅ"

89�^oH!7%+:BÖ7/0V:!ÔFo^9Î<4Ï

ÐLF~�^ÓÔ!LÅ�:Áª¾Ì¸^oÂË7%{tt

;/ØM/0@LA çí¢Ú£çíö �%£

因此，无论是道德律法还是仪文律法，都是由于过犯而赐下、

添上的。于是，问题就是：“加 3:19 中主要指的是哪个律法？”

从我们已看到的说明来看，由于这个律法是“经中保之手设立

的”，并且与来 12:20和申 5:22 中的上帝律法直接相关，所以这节

经文中的律法主要指的是刻在石版上与写在圣经中的上帝十诫律

法；这一定是真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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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中保之手	

《评论与通讯》，1900 年 3 月 6 日 

u·s�±L/0:j���7���:júûø!7ðð

2�:«v<9ËÌ´~ê¬7{5E çæ|�*%£

加 3:19 中的这句话与司提反在被石头打死前对犹太公会说的

话在实质上是一样的：uÿr�/0\:îmØÃÄÅ��Rm

k`Ü/?�ÂeRX±7�Æ²ý!,îmà`ÂeRÇ²L

Æ²%îmÐ²v<4?7/0LE\ÒÓ{5= Úæö�Úöç*% 

司提反说他们所接受的律法乃是“天使所传的”，与加 3:19
中律法是“藉天使……设立的”的说法一致，因为司提反所说的

“所传的”与保罗用的“设立的”实为同一个希腊词，只是时态

不同罢了。司提反用的词是 diatagas，保罗用的词是 diatageis. 

那么，当司提反论到他们没有遵守、且指控他们为杀人犯的

律法主要是什么律法，无论是否包括其他律法？这是哪种律法，

杀人犯主要没有遵守的是哪种律法呢？是上帝的律法，其中一条

说：“不可杀人”的十条诫命。因此，当同一个词用在加 3:19 中，

又有同样的联系时，这里主要指的只能是哪种律法，无论是否还

包括其他律法呢？认为这两处指的是其他律法，乃是对有其内在

联系之经文的纯暴力。因为人对司提反主要指的律法不可能有疑

问，所以对使用了与司提反相同的词语、有相同的联系、有着完

全相同意义的加 3:19 主要指的是哪种律法也应该毫无疑问。. 

那么，“天使所传的”和“藉天使……设立的”这些话要表

达怎样的思想呢？司提反和保罗所用的这两个词的词根是 diatasso, 
表述“安排、设立、建立”；在阅兵或战事中“整顿，组建一支

军队”。因此，这两段经文的具体表述是：这两处经文提到的颁

布律法之时，众天使排成盛大的队形，就像国王布置他的军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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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将军布置他的部队一样；并且，在上帝天使的盛大阵容面前，

我们所讨论的律法由中保之手颁布出来了。 

正如在以前的学习中所讲过的：由于u^!Ô1�Ë�Lþ

�r�ËÌL�:È¸j�7_`%&{，因此，毫无疑问，律

法是借中保之手设立的。申 33:2 所描写的场面乃是激动人心的：

u%1Dñ9�Å±Lñ9��Rm¼ÑLñ� <¡Ê¢£L

ñ¤¤8RË±¥Lñ§T~j¦§?Ê;�7/0%{从祂右

手传出了刻在石版上的“烈火的律法”，并且刻律法的石版也是

刻下律法的烈火的手制作的。因为这版“是上帝的工作，字是上

帝写的，刻在版上”(出 32:16)。 

当那两块原始法版被摩西摔碎时，摩西又凿出两块石版，与

先前的一样。上帝命令他把那两块石版带到山上时，摩西说，在

那里，耶和华再次u^<!ñ�Ë4?Mîm7B¼ÖLV/º

4�7L�^·Ô!L{ÔRnl²%ö£lÉÊå<L{·ÔË

^l4Ì7ÂËLÑ,Í^ÂaLw!%1D4@Al7{5�

|�æ¢Úö*% 

因此，从最完整的意义上讲，十诫律法是借着“上帝和人中

间，只有一位中保”(提前 2:5)之手赐下的，此外并没有赐下别的

律法。其他律法都是口授或默示给摩西，再由摩西亲手所写的；

没有其他律法像石版上的律法那样是借中保之手赐下的。从祂的

手中传出了“烈火的律法”，没有其他律法出自祂的手中。当从

“右手”传出“烈火的律法”时，有千千万万的圣徒在场。这成

千上万的圣徒（或“圣者”，R.V.）是天上君王所设立、安置、排

列的盛大而荣耀的天使阵容，为要在这最美妙的时刻见证并尊荣

这场美好的交易。 

甚至连基督徒也从未真正领略到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威严与

荣耀；其威严和荣耀是衡量此事重要性的唯一真标准。u^<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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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ÎÏJÐÑL1Ò�L2�k�T¨{Lu9��<ÓÔLb

j%1D^�ËÈd<!%<7Ôë!ÕL!Ö×rØLÙ<¨

¨7ÚÛ%{uk�ÜÜ¾¿Åà¿%{uî7Î�^Ý¹Ëý

Ñ¢VÞ¸Ãý¨¾ßàÚÛ{5M£ÚÚæ|}*%在那荣耀、可怕的

场面中，u<!��áâvL2�ãäJÒ�J��{5� ¢æ||*, 
u·Ý�:%1D^<!Lñ�ËJ�ËJ��ËL¨���{

十条诫命，u�÷2ì�ø47�{5� öæ��*, uåË7¦§nâ
¡æ{，并且uÂÝÞß·�37Lâ�\Xl�Rm���ø {

ä± |�æ|�è。然后，祂就用火焰的手“把这话写在两块石版上，

交给”（申 5:22）摩西了。 

u!Ô7çèé¤êëý¤^QËLìí^9�8<rs{5

M í}æ|Ú*%u6!Ô7¦§îï^<7ðKxLëë¤¤7v<

KM¦RmL^Rm-!Lñ�²r�ò¨7óÛWô%S:Ù

v<â\'^QËLS:�â\pðù%&4�7S:r�õL

k\pU��ö$÷øÑÙÛ%{ 

如此，在西乃颁布律法时，天上的天使列队整齐地环绕着荣

耀的上帝和众百姓。四个脸面和四个翅膀的基路伯，六个翅膀的

撒拉弗，以及驾着华丽黄金战车的天使——千千万万的天使与天

上至高者，中保随行，本着爱从中保手中向罪人传出了祂伟大的

烈火的律法（申 33:3）。在西乃赐下上帝十诫律法的场面，无疑

是自创世以来最为威严的。这是经中保之手所颁布的唯一律法。 

我们怎能质疑这是加 3:19 所说由于过犯而添上、借天使经中

保之手而设立的律法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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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=复临	

《评论与通讯》，1900 年 3 月 13 日 

u·s�±L/0写下来的与圣经中的十条诫命——是这里

的律法主要所指的，:j���7���:júûø!7LHy

Â+pq7®½±_L2�:«v<9ËÌ´~ê¬7{äE

çæ|�*%£

单考虑这节经文的每个从句本身，我们发现：上帝的律法—

—在西乃山颁布的并且也是唯一能满足到目前为止我们考虑的所

有明确说明中所有条件的。那么，“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”

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呢？ 

《加拉太书》中提到了两种律法，这是已经确定了的。它们

都是因为过犯添上的。但这句话主要指的是哪种律法，它们之间

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是这里要问的问题。 

那子孙，即基督，会降临两次，所以问“这里指的是哪次降

临？”乃是合情合理的。人为什么非要说这节经文中的律法是仪

文律法，说这里的“来到”是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呢？这种说法无

法满足这节经文的要求。然而，这就是我们所做的；这也是我们

在阅读这段经文时常犯的一大错误。 

那些与任何形式的上帝律法为敌，以及希望废除一切形式的

律法，却不知道律法根本不可能被废除的人，总是利用这节经文

来为那极其错误的事业服务。这些人急于断定，这里所说的“那

蒙应许的子孙来到”乃是指基督的第一次降临。他们从不会往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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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看一点；这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。因为他们只想用这节经文来

支持他们“上帝律法已废掉”的断言。这就是上帝律法的仇敌。 

另一方面，上帝律法的朋友知道确实有一种律法会在基督第

一次降临时被废掉。由于这里的律法是添上的，直到“那蒙应许

的子孙来到”，所以这些上帝律法的朋友就允许甚至选中了上帝

律法仇敌的主张，即这里所说的“来到”指的是基督第一次降临。

因此，所要废掉的律法也一定是这里所提到的律法。但我们不得

不承认，这种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。这种解释只是在证明这个既

定的结论，而非为真理的缘故真正去研究、探索真理。事实上，

这段经文或任何与之相关的地方都没有暗示过会有任何律法被废

掉。这里的主题是：“这样看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”即律

法的目的、目标与宗旨是什么？ 

然而，这个蒙应许的子孙会来两次。与基督的第一次降临一

样，还有另一次降临，即基督的第二次降临。这段经文中提到的

“来到”不可能指祂的复临吗？圣经中还有其他类似的表述。 

例如：结 21:27讲到要挪去犹大王的王权和冠冕，说：“我要

将这国倾覆，倾覆，而又倾覆；这国也必不再有，直等到那应得

的人来到，我就赐给祂。”这里指的是哪一次降临？我们只能根

据这里提到的事实给出问题的答案。祂来，没有得到王的冠冕，

反而得到的是荆棘的冠冕；祂没有坐在宝座上，而是被钉在了十

字架上。因此，我们知道这节经文指的不是这次降临，而是祂的

复临，坐在祂父大卫的宝座上，头上戴着许多冠冕。u¸!7¯

�²l¤1¤_`7¯ý§X"#L¾_((JJ{5å ||æ|ö*%

这是祂的降临，祂的权利，是这节经文所指的，是将来要赐给祂

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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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经又说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。那个后裔来到，没有

伤蛇的头，反而伤了自己（赛 53:5)。在祂来到后，祂受伤，甚至

受死；又从死里复活，升到天上——并且这些事发生三十年之后，

圣经写到：u¶ùæ7!ÔúX{Ý+��^îmqå{5N

|íæ��*%£

《但以理书》第二章中写道：u6Â>#^�7xyLv!

7!ÔÌû¬r¯L(\²³Lk\ü4¯7�LVX¦ýþt

Âr1¯L·¯Ì¸_(J{5+ �æ¢¢*%我们都知道，当时的牧

师普遍认为这件事是在基督第一次降临时要成就的：那非人手凿

出来的石头要不断滚，直到充满全地。但我们知道，耶稣在世时，

祂说：ul7¯\�·¸Ã{5o |}æçí*%故此，我们知道，这节

经文要在祂复临时应验。 

那么，加 3:19 为什么不能指祂的复临呢？请在这节经文的语

境中去看当时的情景：“HyÂ+pq7®½±_%”什么应许？

毫无疑问，是承受产业的应许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：ubjÿÐ!

"L«¥�/0L�\¥�pqý+!Ô:]¦pq`!"¶n

ghFi%·s�±L/0:j���7���:júûø!7L

HyÂ+pq7®½±_{äE çæ|}Ú|�è%因此，圣经本身已确

定那个应许指的是承受产业的应许。那么，无论这里指的是哪种

律法，都是赐下、添上的，直到那蒙承受产业之应许的子孙来到。 

那么，基督第一次降临时承受什么产业了吗？没有，与蒙应

许的亚伯拉罕一样。祂“没有枕头的地方。”对于亚伯拉罕来说

也是如此，u!Ô2ì�nR!"L#¬a´¾kì�nR{

ä= Úæöè% 

请特别注意，这节经文说：“HyÂ+pq7®½±_L”

——这里注重的不是祂，而是“蒙应许”的祂。也就是说，所提

到的应许乃是给祂个人的，不是随意给某个人的，而是给祂的。



26 

但这节经文已经明确指出这个应许是承受产业的应许。这个应许

是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子孙，基督的，并且要在赐给亚伯拉罕应许

时赐给他的子孙。但此外，这个应许也要亲自成就在这个子孙，

即基督身上。在《诗篇》第二篇中可以读到：u%1DüUl��

î:l79®Ll,�)î%î�lLl�{>¯¶îj_"L

{¾´¶îj$!{5M �æÚÚ}*%这里提到了直接赐给那后裔，即

基督的产业的应许。  

那么，这个应许将何时实现？当某些事情做成或设立时，

“直到蒙应许的子孙来到”，那么，哪一次降临才是正确且唯一

合理的呢？显而易见，这次来临将承受所提到的应许，而这个应

许才是所要注重的。 

因此，考虑到圣经明说的这个应许——承受产业的应许，又

考虑到这个应许尤其与祂的复临有关，因此很显然，“HyÂ+

pq7®½±_”这句话中所提到的是基督的第二次降临，而非

第一次。 

因为在这节经文的每个从句中，我们都发现：这里的律法主

要指的都是在西乃山颁布的刻在石版上和圣经中的上帝律法，并

且它是唯一能满足这节经文所有从句的所有条件的，再因为这个

从句所提到的降临是与产业和承受产业有关的，因此毫无争议的

是：上帝的十诫律法，即刻在石版上和圣经中的十诫，必须保持

完全的效力，且是必须遵守的，直到基督再来和世界的末了。我

们都知道，那时上帝的律法必不致废除。 

撒但专注并最顽固地用以证明上帝律法已废掉的那些经文，

一经真正领会，就必能看出这些正是能最有力、最奇妙地表明律

法是永远正直，且是我们义务的经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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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我们再进一步看这个主题。这里的产业是在应许中所提到

的。但这个产业与什么相关呢？简单说来，只与上帝和亚伯拉罕

立的约——永约——有关。请注意其上下文：u!ÔÜ/4¬7

o�MghFi¬7oL(o L\tÀÂP¦KB~-µ7/0

%&Lùpq�Â�oË4ÿÐ7pq üd'<%{5E çæ|Ú*%£

正如我们在前面学习中所看到的，产业在与亚伯拉罕所立的

永约中是件大事。的确，上帝曾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并起誓要把所

应许的产业赐给他。因为在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之后，亚伯拉罕说：

ul(t0³Ì'·¾j"��{作为回应，上帝便与他立约，

与他一同进入了血约之中，在此，祂以自己的性命起誓，所应许

的产业决不落空(创 15:8-18)。 

我们从之前的学习中还发现，在那个约订立之后而来的一切

都是为要祝福人，使他们能得到那约的丰盛，并使之能承受以那

永远的约为保证的产业。这正是在西乃山颁布刻在石版上的上帝

律法的目的。“他们就必从心里遵守上帝的律法，上帝也就不必

在西奈山颁布律法，或把它刻在石版上了。”如此写下并赐给人、

使人的罪显明是恶极了、使罪显多之律法的目的，一直都是要使

人得到基督更丰盛的恩典——使他们借着祂实现与亚伯拉罕所立

的永约，得到那约所保证的产业。 

又使蒙应许承受产业的那子孙来到，是基督的第二次降临，

而非第一次，以给上帝律法机会来实现其伟大的宗旨，即借着相

信基督而成就永约。那永约的实现就是上帝的义——遵守上帝诫

命和耶稣的真道。人必须被带到成就的永约那里，这样他们才能

承受它所保证的产业。 

这个观点是正确的，是这件事的真相，永约直到基督复临时

才能成全在信徒身上这一事实强调了这点。也就是说，要等到那

子孙真地得到所应许的产业为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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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永约的一个保证乃是：ulX{l7/0Ë^Rma¹L

�^RmÍ!{ä% ç|æççè。直到第三位天使信息使人实际遵守

了“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”，那约才算成就，这样上帝从天俯瞰

他们时才能真地说：u8=7)*�^�ýRm:Ó!ÔÖ×1

%&V³7{£5å |¢æ|�*% 

那个约的另一处保证是：uRm\�3�ýþ��7+,1

��7-.L��î/01¤ýbjRmñN27_Q¨7Lâ

Ì01l{£5± }æ||*%尽管我们与亚伯拉罕一样都生活在新约时

代，但世人和我们都尚未达到不用各人教导自己的乡邻或弟兄，

说你该认识主的地步。直到通过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祝福和上帝的

能力，永约的这个部分才能实现，上帝的奥秘才能成全 (西

1:26,27；启 10:7)。 

我们不必在此逐一查考新约的所有经文。这些足以阐明这真

理：直到基督复临时，所应许给那子孙的产业，即与亚伯拉罕立

的永约、新约，才能在接受它之人身上成全。 

倘若圣经所提供的仍不够明白，或没有足够的说服力，就请

阅读以下耶稣的见证，即预言之灵中的这几段话： 

u!Ô34,Á§7¦§7xy�^®5%w6Ù�^Rm

Pð67RmxLG89ªÊÑL�_VIL�Þk:z²%Ù

�;<¾�¦·X=íLxx8=Õ÷¦P�7>?LW@Rm

'Á7AB%'(CZr�Ïr�DE¾¡)%r1ZFG�â

Hm²�m�ª7IJ%KL7%:zMÛ²%NäOª7P�

Q!±RTST%+Q!V�rUVWHIÅXZ7¾)LñÂ

a�!Ô7�3Æ?%7�3¡ÊLÚY²Zv1�¾%�¨¾

Ú%[\]�LÂÝü9^cAK�v<7c�LÒÓæ��L

_¦cÍÅ$²7�ñ`ÇËÊ±L'²HILÞß!ÔMr1

ÒÓ§/07�¬1ù´o%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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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<^ÚaË9�9b%3<cìÆ¹Ë7dersfÛL

gý7hÓiiPj%klÆmn7%rsoÕL2pÊÓb^

¾!%6!Ô-Ð%&È¥7�®1xqL2{(oRn§7¦

§xL§/.²rrLªµ:sråL[4.7�Út�¾%!

Ô7-=>¯uÊ�¬L�!vWLwÞÂÊ�%1DoËÅÆ

ÎxrsÚt�¾7�3%ððÙ�b·H¢Å\t>Rm�8

= %6!Ô�ÂÝ.ÒÓ§7æ��j8«-©¼§7�-ÐÂ

(y723xL��¨�7z{¡Ê�Â|1|Æ}~%{tt

;ñ�½"@LA |¢öÚ£|¢í �%£

下面这几段话，虽然在本质上涉及到了前面这段话的内容，

但也包含了值得在这方面发表的陈述： 

uw6�77Ù��ùz{L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¾�Rm

7����7xyL9ªL�r�NÒ7L�"5»µ7ä��

�^¾!%�µ�r³�Ë�¦Âñ!ÔµSÅ±7H¢L�^

v!LG�:JK¦�r7��7�%ÂÝ¡�77?9ª�¤

²%Rm7��z{�`�²%Rm�y²��4X>�¾�7

W�%Rm÷¦��0�7Ív�¦!Ô¬o7y¿L2��§

 Q¡mr17¢£ðð^Â��7Zv´ËV-ÊrUZÞ7

<¢L¼Ê¢D£¤7HILñÂa¡Ê±!Ô7�3L!x?

%7�3��¥�²¦äå |íæ|Úè§Â�3ÚÛ²Zv1�¾%

d:�r�¨¾ÚL¥�ñ¾!��-±Lì�·s¨·s�¨

7¾Ú¦äå |íæ|ÚN|}è%ðð[\X]�L¥©^`ÇË7L

Ì�ü�ª«LQË�'()7L�Ð¬�(JÀÙ7¦ä+

|�æ�è%ÂxLr1ü9^ÓAK�v<c�Å$²7�Xñ[

\aÊ±'¦HIL2Þß!ÔMr1ÒÓ§/07�¬1ù´

o%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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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x�XÞß!Ô7�3ñv®¡ÊL-¯%&È¥7�®

MxqL2{(J7oRn§7®¯%£

\y´µL^°)ÊÑr2°ä�Lo��7ö�~±Â�

¨%·�:JK¦Á¤7�²%ñJ)>!6LG�:Pä7%

!Ô7®¯0³·�:�®7Bb%Rm�W¾ÀWv�%Â�

²³¥ã¾¹Lä³�¢£L³�HIL¾_�ù�rU¨��%

�´å7HIìÆ;�LQ!Õ�¬o´�%{£tt;µÙ´

[@LA íçöNí¢| �% 

当上帝的圣徒已经得到与亚伯拉罕所立永约的实现，当上帝

在西奈山和圣经中赐下律法的宗旨达成时，这律法也不会被废除，

而是要铭记于人的思想与心灵中，如亚当、以诺、挪亚和亚伯拉

罕一样。那时，“也就不必在西奈山颁布律法，或把它刻在石版

上了。”这律法不但不会被废掉，反而会空前地被人遵守，并更

完全地活出来。 

这就是“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”这就是为什么“（律法）

�:júûø!7LHyÂ+pq7�!" ®½±_L2�:«

�¶¨�h>·7 v<9ËÌ´~ê¬7%” 

我们完全相信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能比我们或任何人对

加 3:19 及本章其余经文，乃至整卷书进行更真实、更有收获的研

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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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 

对加拉太书 3:19 的注释 

琼斯 
	

 


